
 

 

 

北京理工大学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办法 
 

（北理工办发〔2020〕87 号  2021 年 1 月 1 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财政资金的管理与监督，提高资金运行效率和使

用效益，规范学校国库集中支付行为，落实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

根据《关于中央预算单位预算执行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财库

〔2020〕5 号）、《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技和教育资金预算执行管

理有关事宜的通知》（财库〔2018〕96 号）、《中央单位财政国库管理制

度改革试点资金支付管理办法》（银发〔2002〕216 号）等文件精神，

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取得的财政资金的支付管理。财政

资金，是指学校直接从上级主管部门取得的中央财政拨款，包括基本

支出拨款和项目支出拨款。 

第三条 财政资金通过学校零余额账户统一管理。 

第二章 零余额账户管理 

第四条 零余额账户是财政部按相关规定和程序为学校开设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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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办理财政资金支付清算的专用银行账户。 

第五条 学校按规定开设零余额账户，如变更、撤销零余额账

户，应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办理。 

第六条 学校零余额账户可以办理转账、提取现金等结算业务，但

除下列情形外，不得从学校零余额账户向学校实有资金账户划转资金： 

1.  确需划转的工会经费、住房改革支出、应缴或代扣代缴的税

金，以及符合相关制度规定的工资代扣事项。 

2.  暂不能通过零余额账户委托收款的社会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

费、水费、电费、取暖费等。 

3.  报经工业和信息化部及财政部批准的归垫资金和其他资金。 

第七条 计划财务部要切实加强对零余额账户现金支出的管理，

不得违反有关规定提取或使用现金。 

第三章 用款计划 

第八条 计划财务部应当按照学校预算指标和实际用款需求编报

分月用款计划，并按照财政部批复的用款计划使用财政资金。 

第九条 计划财务部应当按照财政部统一制定的《中央基层预算

单位分月用款计划表》编制分月用款计划。部门预算批准前，学校分

月用款计划原则上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及财政部核定的“二上”预算

控制数编制；部门预算批准后，学校分月用款计划根据批准的部门预

算编制。 

第十条 学校基本支出用款计划按照年度均衡性原则编制，项目

支出用款计划按照项目实施进度编制。 

第十一条 学校分月用款计划逐级审核上报，由工业和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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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审核后，报财政部审批。 

第十二条 批复后的用款计划一般不做调整，因特殊原因确需调

整的，按规定程序报工业和信息化部及财政部审批。计划财务部根据

代理银行下达的《财政授权支付额度到账通知书》所确定的财政授权

支付额度入账。 

第十三条 分月用款计划确定的月度财政授权支付额度在年度内

可以累加使用。 

第十四条 年度终了（即截至  12 月  31 日银行营业终了时），

财政授权支付用款额度的下达、支用、余额等情况经有关各方核对

无误后，余额全部注销。 

第十五条 财政部原则上于下一年度 3 月底前分批将上年终预算

结转资金用款计划额度全部返还学校。 

第四章 支付程序 

第十六条 国库集中支付实行财政直接支付和财政授权支付

两种方式。 

（一）财政直接支付是指由财政部向中国人民银行和代理银行签发

支付指令，代理银行根据支付指令通过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将资金直接

支付到收款单位账户。 

（二）财政授权支付是指学校按照财政部的授权，向学校开户银行

签发支付指令，学校开户银行根据支付指令，在财政部批准的用款额

度内，通过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将资金支付到收款人账户。 

第十七条 单笔支付金额在 500 万元（含）以上的支出实行财政

直接支付，单笔支付金额在 500 万元以下的支出实行财政授权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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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未纳入财政统发范围的工资津贴补贴、离退休费，社

会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住房改革支出，日常运行的水费、电

费、应由单位支付给供热企业的取暖费，按规定计提的工会经费，需

兑换外汇进行支付的支出，以及财政部批准的其他支出，全部实行财

政授权支付。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民口）资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资

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青年

项目资金，全部实行财政授权支付。 

奖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贴息及风险补偿金、来华留学经费，

全部实行财政授权支付。 

基建类项目（含基本建设与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专项）资金，在学

校内部已建立完备内部控制体系的条件下，全部实行财政授权支付。 

第十九条 通过零余额账户办理的财政授权支付资金，计划财务

部应根据支付票证回单做好会计核算及对账工作。由于结汇等原因，

造成借款金额与结算金额不一致，需由借款单位办理退款的情况，因开

户行无法办理已由零余额账户支付的退款，一般应采取现金方式结算。 

第二十条 财政授权支付的资金，因凭证要素填写错误而在支付

之前退票的，由计划财务部核实原因后重新通知代理银行办理支付；

财政授权支付的资金由代理银行支付后，因收款单位的账户名称或账

号填写错误等原因而发生资金退回学校零余额账户的，按原渠道恢复

学校零余额账户财政授权支付额度。 

第二十一条 财政直接支付的资金，执行单位应按要求提供项目

申报书、合同和中标成交通知书、付款信息等审核材料，由计划财务

部依次报送至财政部北京监管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及财政部审核通过

后，由代理银行进行直接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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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国库集中支付资金归垫管理 

第二十二条 以财政授权支付方式支付财政资金，发生下列情况

之一，允许申请办理垫付资金： 

1.  经国务院批准并限时开工的基建投资项目支出。 

2.  基建投资项目前期费用支出。 

3.  重大紧急突发事项支出。 

4.  其他按规定允许垫付的支出。 

第二十三条 资金归垫严格执行事先备案制度。各建设项目承建

单位申请由学校实有资金账户垫付资金，需经学校审批后，将拟垫付

资金事项、原因和资金来源等情况上报，经工业和信息化部审核同意

后报财政部备案。 

第二十四条 计划财务部收到已垫付资金项目的财政授权支付用

款额度后，应向工业和信息化部及财政部报送资金归垫申请、相关合

同、发票、银行结算证明和记录垫付事项发生的证明材料，待工业和

信息化部及财政部审核确认批复后，进行垫付资金的归垫。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学校各部门办理财政资金支付中，有违反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及本办法的，一经查实，学校将按有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计划财务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原《北京理工大

学国库集中支付管理暂行办法》（北京理工大学令第 16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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